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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建筑装饰有限公司预算员
小赵跳槽了。 不久， 其前工作单
位将他告上了法庭。

公司称， 小赵离职之前去一
个海南的群体别墅项目做结算，
离职后带走了工程结算资料。 其
中， 包含有合同甲方项目经理王
某签字的结算书。由此，可能给公
司带来数十万元的经济损失。 而
小赵说，这些资料已经留在公司。

争议双方各说各理， 且都没
有充分证据还原数月前的事实，
究竟谁说的是事实？ 法官该怎么
办呢？

公司：
预算员离职前带走结算资料

2015年10月， 30岁的小赵入
职位于通州区的一家建筑装饰有
限公司。 2016年1月， 小赵找到
了更好的工作岗位， 跳槽了。 随
后， 公司和小赵闹得不可开交。

事情的起因是： 公司要求小
赵交回工程结算资料， 而小赵说
自己手里没有， 交不了！ 2016年
12月， 公司因为要不到资料， 将
小赵起诉到通州法院。

公司称， 小赵在离职之前曾
经带着结算资料到海南某雨林度
假区的一个群体别墅工程进行结
算。小赵辞职之后，私自带走了这
些资料， 导致公司无法与第三方
结算。 小赵至今拒不返还这些资
料，公司可能面临数十万的损失。

为证明这些资料在小赵手
里， 公司向法庭出具了小赵本人
填写的借款单、 支出凭单、 费用
报销单以及住宿餐饮发票。

公司认为， 以上证据可证明
小赵曾经出差去海南， 工作任务

就是进行结算， 故结算资料应该
在小赵手里。

员工：
资料已交给公司同事

对公司的主张， 小赵说， 他
确实曾经带着相关结算资料出
差， 他也确实负责对相关工程的
结算报价进行修改。 但是， 因为
结算资料不全， 甲方当时没有接
收结算资料， 甲方的项目经理也
没在结算书上签字 ， 结算未成
功。 之后， 他将这些资料留在了
建筑装饰公司的海南项目部， 还
交代项目部同事要保存好！

为了证明已经将资料交给了
同事， 小赵向法庭提交了一条与
杜某联系时的微信。

微信中， 小赵让杜某保存好
图纸和资料， 并让杜某通知项目
负责人王某， 还称 “已经在项目
部留底， 公司以后找不到资料，
我不负任何责任”。

杜某回复说， 他与王某通过
电话， 王某让他保存好资料。

迷局：
结算资料到底在谁手里？

为了找寻结算资料最终的去
向，在此案二审审理阶段，小赵微
信中提到的“杜某”出庭作证。

在法庭上， 杜某称其确实收
到了小赵发的微信， 自己虽然是
公司员工，但是只是干活的。小赵
说的图纸和资料， 他只看到了图
纸， 其他资料是什么， 他并不清
楚。这些图纸已经在项目部留存，
他手里没有“结算资料”。 让他保
存好资料的王某， 是公司副总经

理，而且是海南项目部负责人。
公司否认杜某是本公司职

工， 称杜某其实是公司雇佣的施
工人员。 同时， 公司也不认可微
信内容。 据此， 公司认为， 小赵
没有将自己持有的资料交给公司
员工， 不能算将资料已经交还了
公司。 小赵坚称， 自己微信中提
到的 “资料” 就是结算资料， 杜
某就是公司的施工人员。

破局：
公司不能举证输官司

公司只能证明小赵携资料出
差， 而小赵虽然提交了微信， 但
不能证明自己留下的 “资料” 是
结算资料。 争议双方各执一词，
谁也无法证明当时的事实。

结算资料到底在谁手里？ 法
官该怎么破局呢？

审理此案的通州法院法官认
为， 根据查明的事实， 原告公司
主张小赵持有甲方王某某签字的
书面结算书， 但其提交的证据未
能形成完整证据链， 只能证明小
赵出差， 不能证明小赵私自带走
结算书离职。 因公司提交的证据
不足以证明其主张， 故对其主张
法院不予采信， 对其要求小赵返
还结算书的诉请不予支持。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
判决中写道： 本案中， 原告公司
提交的借款单、 支出凭单、 费用
报销单等证据， 仅能证明公司委
派小赵去海南办理结算事宜， 并
不能证明小赵已经取得了甲方项
目经理王某某签字的结算书。

此外， 根据小赵与杜某的微
信记录，小赵已经将图纸、文件等
资料留在公司的项目部， 并叮嘱

杜某及项目经理王某某注意保
存。 杜某的证言也能证明施工图
纸电子版和纸质版均在公司的控
制之下。 现公司主张小赵离职时
没有将结算资料交还公司并要求
返还有甲方经理王某某签字的结
算书，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最终， 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
判， 驳回公司上诉。

法官说法：
用人单位应妥善保存档案资料

《民事诉讼法 》 第 64条规
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不能提供证据
或者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自己
主张，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
果。 本案中， 公司虽主张海南某
群体别墅工程结算资料仍在小赵
手中， 却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
以证明， 并因此输了官司。

法官表示， 公司与小赵这场
争议再次告诫用人单位， 在劳动
关系存续期间应妥善保管涉及劳
动者切身利益的各项材料。 譬如
工资单 、 考勤簿 、 劳动合同书
等。 这不仅是企业管理的需要，
也是法律规定所要求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13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
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
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
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
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由于用
人单位在保管证据方面有更大的
优势和责任， 一旦涉及劳动争议
仲裁和诉讼， 用人单位不能提供
充分证据， 往往因为举证不能而
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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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律师：
您好！
我刚应聘上一家公司， 当初

入职时交了身份证原件， 说要核
对 录 入 我 的 个 人 信 息 留 底 。
此外， 我还交了身份证复印件。
可是， 直到现在快一个月了， 公
司 还 没 有 把 我 的 身 份 证 原 件
还给我。

现在， 出门在外一刻不能离
开身份证。 请问， 公司可以扣我
的身份证吗？ 对此法律有相关的

规定吗？ 谢谢您的答复。

答：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九条的

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
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
证件， 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
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
物。 同时，本法第八十四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扣押劳
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的， 由劳
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

本人， 并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给予
处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以
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
财物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
期退还劳动者本人， 并以每人五
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
罚款；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劳动者依法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扣
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他物品的，
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据此， 用人单位无权扣留劳

动者的居民身份证， 您可以要求
用人单位予以退还。

近日， 怀柔工商分局根据区
委区政府年初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安排， 陪同区政协领导史宗祥实
地走访米道斯医疗器械、 恒源天
桥粉末、 奥邦新材料、 互联网域
名等4家企业， 深入了解企业长
远发展战略 、 生产经营实际情
况、 制约企业发展瓶颈问题， 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供 “管家
式” 精准服务。

据悉， 怀柔区政协领导史宗
祥带领工商分局调研小组， 通过
实地查看生产经营情况、 了解科
研成果进度、 观摩科研成果转化
演示等基本情况后， 分别与公司
负责人、 高管针对企业发展瓶颈

问题进行研讨。 研讨中， 史宗祥
同志充分肯定4家企业科技创新
能力、 工匠精神、 企业家精神，
并立足首都功能定位和怀柔产业
结构转型实际需求， 建议修改完
善企业长远规划， 主动融入科学
城建设、 服务科学大装置。

调研过程中， 现场提出 “三
个帮助” 解决方案， 分别是帮助
企业建立联合行政指导服务机
制， 协调区内相关监管部门定期
行政指导， 提高企业内控风险防
范能力； 帮助企业主动融入京津
冀发展战略， 利用区委区政府协
同发展资源优势， 为企业扩容提
升提供便利条件； 帮助企业搭建

人才引进桥梁， 立足区内高校发
展优势， 建立企业与高校人才对
接机制。 同时， 史宗祥同志从区
委区政府高度作出 “四项” 专题
解答， 给4家企业扎根怀柔长远
发展吃了 “定心丸”。

怀柔科学城建设中， 工商分
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国家型
科技创新项目， 并为原有中小企
业发展做好 “管家式” 服务。 服
务中， 及时传达科学城建设动态
信息， 帮助企业科学编制企业长
远规划， 主动融入百年科学城发
展中。 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企业
家精神， 打造 “产学研” 一体化
示范基地。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

继续加大基础科学研究， 研发出
世界性科技创新成果， 为国家成
为制造强国贡献力量。

最后， 通过实地走访企业，
督促安全生产警钟长鸣， 依法监
督合规拓展市场， 鼓励企业通过
创新求得长远发展。 （彭玉磊）

工程款未结资料丢失 离职员工与单位各执一词 老板娘帮男友打理生意
分手之后能否索要工资？

怀柔工商专栏

编辑同志：
我与温某相恋后， 见他

独自开着一家超市， 不仅要
为顾客提供各项销售服务 ，
还得东奔西跑地组织货源 ，
终日忙碌非常辛苦。 出于体
谅， 我从一年前起便辞去原
有工作， 自愿帮助他打理生
意， 雇请的员工一直称我为
“老板娘”。

近日， 因温某以性格不
合为由强烈要求与我分手 ，
而我虽一再努力修好却无济
于事， 只好表示同意。 不过，
我要求温某补偿我帮其打理
生意以来的工资。

可温某认为， 他从来都
没有聘用过我， 彼此也没有
说过需要支付工资、 付多少
工资， 我参与打理生意完全
是自愿帮忙， 他与我彼此之
间因不存在劳动关系无权索
要工资。

请问： 温某的说法对吗？
读者： 周春燕

周春燕读者：
温某的说法并无不当 ，

你确实无权向他索要工资。
劳动者要想获得工资 ，

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件： 一
是付出了相应劳动， 二是用
工一方存在劳动关系。 如果
不存在劳动关系， 即使已经
付出劳动也不能获得工资。

而存在劳动关系的根本
特征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个
人之间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 ， 至少也要有口头约定 。
此外， 劳动者还要接受用人
单位的管理， 从事用人单位
安排的工作， 成为用人单位
的成员。

就本案而言， 你与温某
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 。 在此情况下， 你们之间
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需要依
据 原 劳 动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发 布的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
有关事项的通知》 第一条来
判定。

该规定是： “用人单位
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 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
的 ， 劳动关系成立 。 (一 )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二)
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
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 ，
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
理， 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
报酬的劳动 ； (三 ) 劳动者
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
的组成部分。”

与上述规定相对应， 你
虽然具备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所付出的劳动也已是温某生
意的一部分， 符合上述规定
第 （一 ） （三 ） 项的情形 ，
但你并没有基于工作关系而
受温某的约束和管理， 温某
不仅无权向你下达工作任务，
在你没有完成任务的情况下，
温某也不得对你给予制裁或
者处罚。

鉴于你是自愿帮助温某
打理生意， 是受双方爱情的
驱使进行的自愿无偿的帮助
行为， 属于义务帮工的性质，
所以 ， 不符合上述规定第
（二） 项的情形。

基于上述原因， 在你与
温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
情况下， 你不具备向其索要
工资的要件。

颜东岳 法官

双方证据不足法官如何破局

怀柔工商优化营商环境提供“管家式”服务

单位有权扣留身份证吗？


